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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2 0 0 7 年民事司法制度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 

就土地審裁處的決定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 
引入上訴許可規定的建議  

 
 
目的  
 

本文列出民事司法制度改革督導委員會（“督導委

員會”）就不服土地審裁處決定而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，建

議引入上訴許可的規定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 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（第 1 7 章）第 1 1 （ 2 ）條訂

明，任何一方均可以土地審裁處的裁定或命令在法律論點上有

錯誤為理由，就該項裁定或命令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。  
 
3 .   督導委員會在 2 0 0 6 年 4 月發表的“實施民事司法制
度改革的《法例修訂建議諮詢文件》”（“《諮詢文件》”）

中建議，《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最後報告書》内有關上訴許可規

定的提議亦應同樣適用於土地審裁處 1，因此，就上訴許可 2 而
言，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1 1 條的修訂，應與《高等法院條

例》（“《高院條例》”）（第 4 章）的建議修訂大致相若。  
 
4 .   香港大律師公會於 2 0 0 6 年 7 月 1 9 日的意見書中反對

這項建議。意見書指出：“…  大律師公會反對在現有的規定上

再加入必須先取得上訴許可的要求，因上訴的範圍現已有所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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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 《諮詢文件》附件 C 第 C6-7 頁 

立法會CB(2)376/07-08(03)號文件



 -  2  -

限。  若有人提出在實質上不涉法律爭議的上訴，答辯人（通常
為政府或公共主管當局）自會積極爭取將上訴通知書剔除。” 3 
 
5 .   考慮到大律師公會的立場，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

1 1 條的修訂建議因此並未納入《2 0 0 7 年民事司法制度（雜項

修訂）條例草案》。  
 
 
現況  
 
6 .   在德喜大廈業主立案法團  與  黎明光 C A C V 1 7 1 / 2 0 0 6  
（判案書日期為 2 0 0 7 年 7 月 3 0 日）一案中，上訴法庭發表意

見，認為源自土地審裁處的上訴案件，特別是上訴人沒有律師

代表的案件，並非根據“土地審裁處的裁定或命令在法律論點

上有錯誤”此一法定理由來提出者，為數甚多。此外，上訴法

庭又指出經常都只是在上訴聆訊時方始發現該上訴完全不涉及

法律論點，但屆時對方已經招致了訟費，而法庭亦已為該宗根

本就不應提出的上訴撥出時間。反觀來自勞資審裁處和小額錢

債審裁處涉及法律論點的上訴須先取得許可才可進行。故此，

上訴法庭認為有需要考慮修改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，規定該審

裁處的上訴亦須先取得許可，以確保在實質聆訊時所處理的均

屬涉及法律論點的上訴。  
 
7 .   因應上訴法庭在 C A C V 1 7 1 / 2 0 0 6 案中的意見，督導

委員會已重新考慮有關事宜，相關的考慮事項為：  
 

( a )  雖然在一些土地審裁處的上訴中（大部分為補償案

件），政府是答辯人，但經驗顯示在很多上訴中（尤

其是建築物管理和收回管有權的案件），答辯一方並

非政府。有些案件的上訴人可能是無律師代表的訴訟

人，另外也有一些是要求暫緩執行命令以等待上訴結

果的申請（大部份為收回管有權案件）；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 大律師公會意見書第 135 頁 

 



 -  3  -

( b )  至於沒有理據而又不涉法律論點的上訴，答辯人因此

而招致的法律費用往往與上訴的主體事項不相稱；在

收回管有權的案件中，該等法律費用大有可能因為上

訴人無力償債而無法討回；以及  
 
( c )  若不制定先要取得上訴許可的規定，《土地審裁處條

例》第 1 1 ( 2 )條旨將上訴範圍局限於法律論點上有錯誤

的裁定或命令之目的便難免受到妨礙，而且答辯人還

要為該等上訴負擔高昂的訟費。  
 
 
就土地審裁處的上訴案件建議須先取得上訴許可的規定  
 
8 .  有見及此，督導委員會現建議就《 2 0 0 7 年民事司法

制度（雜項修訂）條例草案》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

修訂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1 1 條，規定就不服土地審裁處的

非正審和終局決定而向上訴法庭提出的上訴，必須先取得許

可。有關上訴必須有合理機會得直或有其他使人信服的理由，

才會獲批予許可。若上訴法庭拒絕批予許可，該決定即為最終

決定。  
 
 
諮詢  
 
9 .  我們已就建議提交上訴法庭的土地審裁處案件須先取

得上訴許可一事，諮詢兩個法律專業團體。  
 
1 0 .  大律師公會已表示同意督導委員會的建議。他們相信

以向土地審裁處提交的糾紛而言，政府並非訟訴一方的案件一

般 比 政 府 為 訟 訴 一 方 的 案 件 多 。 此 外 ， 上 訴 法 庭 在

C A C V 1 7 1 / 2 0 0 6 一案中亦對若干事項表示關注。再者，該等

修訂建議所擬處理的情況又確實是一個問題，因此大律師公會

已重新考慮其早前的立場。  
 
1 1 .  香港律師會認為，就土地審裁處上訴案件建議須先取

得上訴許可的規定，可依循《高院條例》第 1 4 A A 條關乎非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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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上訴的修訂建議；至於就不服終局命令/裁定而提出的上

訴，則可以該終局命令/裁定在法律論點上有錯誤為理由，批

予上訴許可。  
 
 
建議的未來路向  
 
1 2 .  經考慮兩個法律專業團體的意見後，督導委員會建議

按上文第 8 段所述，修訂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1 1 條。至於

建議須先取得許可的規定，固然是要確保源自土地審裁處的上

訴案件根據“裁定或命令在法律論點上有錯誤”此一法定理由

提出。此項理由在現行的《土地審裁處條例》第 1 1 ( 2 )條早已

有所規定，故此就律師會的意見，督導委員會仍認為無需另再

訂明就不服土地審裁處的終局命令 /裁定提出的上訴，可以此

為批予上訴許可的理由。  
 
1 3 .  如各委員同意，政府當局將就《條例草案》提出委員

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以實施督導委員會的建議。  
 
 
 
 
 
行政處  
政務司司長辦公室  
 
司法機構政務處  
 
2007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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